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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会计核算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协会财务管理，规范协会财务行为，提高协会

财务决策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

会计制度》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协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会计核算 

第二条 协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第三条 协会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月结

账日期为每月最后一个自然日。 

第四条 协会采用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采用中文作为记账语

言。 

第五条 协会以权责发生制作为记账基础，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

原则。 

第六条 坏账核算方法 

1. 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坏账准备按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并计入管理费用； 

2. 坏账确认标准为：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

者遗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或，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清偿义务，

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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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存货核算方法 

1. 存货包括在协会为销售或耗用而储备的库存商品、包装物

等； 

2. 存货按实际成本核算。购入库存商品按实际成本入账，发

出库存商品采用先进先出法核算，随库存商品发出的包装物直接计入

成本； 

3. 存货的盘存方法采用永续盘存制。 

第八条 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 

1. 固定资产标准：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

而持有，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2. 固定资产计价方法：对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各项固

定资产的实际成本按以下方法确定—— 

1) 购置的不需要经过建造过程即可使用的固定资产,按实际

支付的买价、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

他支出，作为入账价值 

2)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入账价值 

3) 盘盈的固定资产，按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减

去按该项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估计的价值损耗后的余额，

作为入账价值 

3.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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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有固定资产均按规定按照各固定资产的原价和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第九条 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1. 无形资产标准：协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

认非货币性资产，即能从协会单独分离或划分，并能够单独或者与相

关合同协议、资产、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权许可、租赁或者

交换的，以及源自合同协议性权力或其他法律权利的非货币性资产。

如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等； 

2. 无形资产计价：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

际成本；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取得时发

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等费用入账，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 

3. 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合同规定有受益期限的，在受益期限

内平均摊销；合同没有规定受益期限而法律规定有效期限的，按不超

过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平均摊销；经营期短于有效期限的，按不超过

经营期的期限平均摊销；合同和法律均未规定受益期限的，按不超过

10 年的期限摊销。 

第十条 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关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

据、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协会，且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计

量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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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税（费）项 

税目 纳税（费）基础 税（费）率 

增值税 按实际发生额计缴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应缴增值税税额计缴 7% 

教育费附加 按应缴增值税税额计缴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应缴增值税税额计缴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

会审议通过；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